
□通讯员 秦浩 文/图

本报讯 按照全市消防安全集中除患攻坚大整

治行动要求，周口市消防救援支队积极开展“九小场
所”、多业态混合生产经营场所、人员密集场所的突
出风险隐患排查整治， 现就近日排查发现的川汇区
美宜家酒店、鹿邑县星城台球俱乐部、太康县第二高
级中学等 10 家存在火灾隐患的单位向社会曝光。

川汇区美宜家酒店存在的隐患：部分房间缺少
疏散示意图、手电筒及防毒面具，部分应急照明灯
未通电、灭火器压力不足，楼梯间堆放杂物，4 楼北
侧缺少安全出口指示标志，消防设施未定期维保。

鹿邑县星城台球俱乐部存在的隐患：员工未进行
岗前消防安全知识培训，员工对消防安全“4 个能力”
内容不熟悉，室内消火栓未按规范配置水枪、水带，场
所内只有一个安全出口且未设置安全出口标志。

太康县第二高级中学存在的隐患：7 号寝室楼
一层未设置通电式安全出口指示标志， 一处室内消
火栓未配备水枪、消火栓箱门损坏，东侧教学楼违规
设置防盗窗，8 号寝室楼楼梯间违规设置配电柜，部
分线路敷设不符合要求。

临港开发区卢浮公馆小区存在的隐患：楼梯间
停放电动车，疏散楼梯被堵塞，部分室内消火栓箱
体破损、未配置水枪和水带且被杂物圈占，部分安
全疏散指示标志未保持常亮，部分防火门闭门器损
坏。

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周口市东梅叶服装有限公

司存在的隐患：未按规定设置自动喷水灭火系统，建
筑耐火等级不符合标准， 违规使用民房作为劳动密
集型企业生产场所。

扶沟县金御兰湾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存在的隐

患：仅设一处疏散楼梯，二楼西侧安全出口被锁闭，
一具应急照明灯未通电。

郸城县邵堂小学存在的隐患：教学楼后方电器
线路未穿管保护，教学楼未安装烟感报警器 ，空调
未安装漏电保护装置，防盗窗未拆除。

项城市凤凰溪苑小区物业存在的隐患：室内消
火栓破损，楼道内违规停放电动车。

淮阳区刘振屯爱玛电动车专卖店存在的隐患：
场所二层违规允许人员住宿，楼梯间隔断采用可燃
夹芯泡沫板。

沈丘县久泉红木家具有限公司存在的隐患：消
防控制室无人值班、堆放杂物，值班人员未持证。③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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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不能向不法让步！

周口现实版《第二十条》折射检察初心
□记者 陈永团 通讯员 范闻鑫

本报讯 春节档虽然过去了， 但观影热潮依旧不
减，尤其是《第二十条》这部电影，一路逆袭，拿下单日
票房冠军。比票房更有意义的是，这部电影产生的社会
影响，对中国司法进步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为丰富
“党建＋检察”活动内容，近日，川汇区人民检察院第一
检察部组织干警观看了电影《第二十条》。 而在现实工
作中， 他们刚刚办理的一起正当防卫案件可谓是现实
版《第二十条》，收获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第二十条》片名取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
十条，影片内容以“正当防卫”为主题，从普通民众的视
角，向观众揭示“第二十条”背后更深层次的法理人情。

2024 年 2 月， 川汇区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部在办
理公安机关提请逮捕的张某强、 陈某芳互殴故意伤害
案时， 发现张某强有预谋、 有目的持刀故意杀害陈某
芳，而陈某芳在持刀反击的过程中造成了张某强轻伤。
经过与公安机关沟通和召开检察官联席会议讨论，大
家一致认为张某强构成故意杀人罪（未遂），陈某芳持
刀反击行为具有正当防卫性质，不构成犯罪，对陈某芳
不批准逮捕。该院第一检察部主任朱秀丽表示，法治理
念的不断进步让检察官深刻认识到， 法律适用不应该
是机械适用法条，换位思考、化解矛盾、实现法理情的
统一才是更高层次的履职需求。 检察官办的不仅仅是
案件，更是别人的“人生”，让普通民众感受到公平正
义，是检察官永远的价值追求。 ③2

□通讯员 王慧

本报讯 为深入推进火灾防控工作，增强辖区居
民的消防安全意识，近日，周口市消防救援支队黄泛
区农场消防工作室对辖区居民小区开展消防安全检

查，现对检查中存在的火灾隐患进行曝光，以舆论监
督督促相关单位消除隐患并及时整改。

周口市消防救援支队黄泛区农场消防工作室对

位于黄泛区烟草路东段的和美小区检查时发现，该
小区存在楼道内违规停放电动车、堆放杂物，电动车
飞线充电，消防车通道被占用，防火巡查、检查记录

填写不规范等火灾隐患。 针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监
督人员要求该小区物业负责人吸取各地发生的居民

小区火灾事故教训，认真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立
即整改消防隐患，加大巡查频次及消防宣传力度，全
力确保小区消防安全。

消防部门温馨提醒 ：严禁私家车 、电动车 、固
定障碍物等占用、堵塞消防通道 ；严禁在小区单元
楼疏散通道 、安全出口堆放杂物 ，严禁堵塞 、锁闭
安全出口， 保证通道畅通 ； 严禁在建筑内的楼梯
间、 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和室内停放电动车及充
电。 ③2 本版组稿 臧秋花

周口消防曝光 10 家火灾隐患单位

搭便车
遭遇车毁人亡
法院如何判决

□通讯员 祝亚辉 滕孝忠

“老乡，去哪儿啊？ 上车我送你一段儿吧！ ”
“好嘞，太感谢啦！”这样的场景你是否经历过？是
否知道这种行为属于“好意同乘”？明知或应知司
机无证驾驶还搭便车，发生交通事故后，责任又
该如何划分呢？一起来看淮阳区人民法院审理的
这起案件。

2023 年 4 月，73 岁的王某驾驶一辆小型面
包车（载有同村村民杨某）行驶至淮阳区五谷大
道时, 与桑某驾驶的重型半挂牵引车发生碰撞，
造成杨某当场死亡、 两车受损的道路交通事故。
后经交警部门认定， 王某负此次事故的主要责
任，桑某负次要责任。

经审查，王某不具有驾驶资格，桑某具有驾
驶资格，桑某驾驶的重型半挂牵引车在平安财保
周口支公司购买有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事故发
生在保险期间。

2023 年 7 月， 因赔偿问题无法达成一致意
见，杨某的子女将王某、桑某诉至法院，要求两名
被告赔偿杨某丧葬费、 死亡赔偿金等共计 58 万
余元。

法院审理认为：公民的生命权依法受到法律
保护。 本案属于机动车之间发生的交通事故，杨
某无偿搭乘王某的车辆，属于“好意同乘”。 王某
不具有驾驶资格，对事故发生负主要责任，应承
担 70%的事故责任。

我国对 70 岁以上驾驶人有着严格的身体条
件要求，目的就是提高社会安全保障。 乘车人杨
某作为成年人，应当对驾驶人是否具有驾驶资格
尽到审慎义务。杨某在无偿搭乘时并未确定王某
是否具有驾驶资格，故法院酌定减轻王某 10%的
赔偿责任，该减轻部分的责任由杨某自行承担。

最终，法院判决王某对原告方损失承担 60%
的赔偿责任，桑某承担 30%的赔偿责任。

“好意同乘”是指非营运车辆的车主出于善
意，无偿、顺路捎带他人乘车的行为，即搭便车、
搭顺风车，平时上下班、走亲访友或外出旅行时，
都可能发生“好意同乘”。

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一十七条规定的“好意同
乘”规则，本意是鼓励助人为乐行为。 本案中，驾
驶人王某无偿搭载同村杨某，发生事故后属于应
当减轻责任的情形。 但是，王某作为驾驶人却无
驾驶资格，属于重大过失，阻却了“好意同乘”规
则减轻责任的适用，这是法律对保护善良风俗和
惩罚违法驾驶行为之间的平衡。

此外，在考虑驾驶人过错的同时，也应当考
虑同乘人员是否具有过错。 本案中，驾驶人王某
在事故发生时已满 73 岁， 作为无偿搭乘人员的
杨某，在搭乘时应该对王某是否具有驾驶资格进
行确定，其明知或应当知道王某无驾驶资格仍然
选择搭乘，亦存在一定的过错，此时可以减轻王
某的赔偿责任。 ③2

黄泛区排查整治消防安全隐患

消防曝光台

太康县第二高级中学一处教学楼违规设置防盗窗。


